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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B E I J I N G Z H O N G M I N G G U O C H E N G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办公楼一座 9 层 910 单元

邮编：100005

电话：(010) 53396165

关于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根据贵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对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5】第 324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的有关要求，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

审会计师”、“我们”）作为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股

份”）2024 年度的年报审计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一、关于审计意见

2023、2024 年度，你公司财务报告均被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名国成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4 年度审

计报告披露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主要涉及：（1）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97,392,726.51 元、公司连续 4 年严重亏损、未分配利润-123,714,984.80 元，

亏损额占股东权益的 144.57%、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披露公司厂

区（不动产权证书号：2016201205287）的土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附属物存在

被拍卖的风险，中名国成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你公司在未

来一年内能够持续经营；（2）公司涉讼事项较多，中名国成所发现公司计提了

少量的罚息，但对公司计提诉讼事项罚息、滞纳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证据、无法判断其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请你公司：

（一）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所涉诉讼事项的案件缘由、进展情况、原被告

双方具体关系、计提的罚息、滞纳金；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预计负债的计提的

具体依据及计提是否充分完整；

（二）结合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货币资金规模及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有息负债及重大债务违约情况、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被拍卖风险等情况

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



报告是否适当，你公司拟采取的提升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措施及截止目前

的效果。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出具保留意见的具体依据，判断所涉事项不具有广泛性

的具体理由，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替代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情形，审计

意见是否审慎、合规。

公司回复：

一、关于审计意见的回复

（一）诉讼事项详情及预计负债计提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涉及 9项重大涉讼事项，均与日常经营相关（承揽合同、融

资合同、供货合同、劳资纠纷等），具体案件缘由、进展、原被告关系及预计负

债计提情况如下：

1、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天锻公司）与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0 年 11 月，天锻公司因公司未支付设备货款 588 万元及逾

期违约金提起诉讼；

-进展情况：经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20）津 0105 民初 8177 号调解书

达成和解，分五期支付且免除违约金；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剩余 105.56

万元未支付，法院已出具（2021）津 0105 执 727 号执行通知书；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设备供应商与采购方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未计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该

笔款项为和解协议约定的分期应付款，金额确定且无额外罚息，已计入“应付账

款”核算，不符合“或有负债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

2、融信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信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融

资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0 年 4 月，融信公司因公司未支付《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租

金 61.38 万元及违约金提起诉讼；后因融信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山西证券，山西证

券于 2023 年另行起诉；

-进展情况：融信公司起诉因债权归属争议被驳回（（2020）闽 0102 民初

3822 号、（2020）闽 01 民终 1791 号裁定书）；山西证券起诉经（2023）闽 0102

民初 1266 号判决书判定，公司需支付租金 46.04 万元、留购款 1000 元及违约金



（按 LPR 四倍计算）；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 46.14 万元，剩余

违约金 10.88 万元未支付；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金融机构与承租人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已计提 10.88 万元。该违约金金额依据法院判决确定（2024

年 LPR 为 3.45%，四倍即 13.8%），满足“现时义务、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金

额可可靠计量”三要素，已计入预计负债。

3、大冶屹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大冶屹丰）与公司供货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2 年，大冶屹丰因公司未支付货款 73.97 万元及利息提起诉

讼；

-进展情况：经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22）鄂 0281 民初 5002 号判决，

公司需支付货款及违约金；2024 年 9 月法院以（2024）鄂 0281 执恢 452 号立案

执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被执行 87.73 万元；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原材料供应商与采购方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4、开封市奥科宝特种油剂有限公司（开封奥科宝）与公司供货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2 年，开封奥科宝因公司未支付货款提起诉讼；

-进展情况：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2022）豫 0223 执 2614 号立案执行，

公司负担执行费 3003 元；2022 年 12 月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分期支付，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剩余 5.20 万元未支付；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辅料供应商与采购方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未计提。剩余款项为和解协议约定的分期应付款，无额外

罚息，已计入“应付账款”。

5、东莞市吉同镁合金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吉同）与公司供货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3 年 4 月，东莞吉同因公司未支付货款 4万元及违约金 0.07

万元提起诉讼；

-进展情况：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3）粤 1973 执 6907 号将公司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偿付该款项；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原材料供应商与采购方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已计提 2.27 万元。款项金额确定且已被列入失信执行，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出，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还有 1.8 万元没有确认。

6、公司离职职工与公司劳资纠纷

-案件缘由：2024 年 10 月，离职职工因公司未支付工资向长葛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

-进展情况：长葛市人民法院（2024）豫 1082 执 3526 号裁定要求公司执行

仲裁裁决，公司已计提该项工资，没有支付裁定工资；

-原被告关系：劳资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7、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中信金融资产）与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0 年 12 月，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许昌分行签订 3000 万

元借款合同，后该债权转让给中信金融资产；因公司未还款，中信金融资产提起

诉讼；

-进展情况：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22）豫 1002 民初 3818 号判

决书生效，2024 年 3 月查封公司厂区土地及建筑物（不动产权证号：

2016201205287），2024 年 2 月 10-11 日拍卖流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欠本金 2999.97 万元、计提利息 705.65 万元、垫付款 20.28 万元；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借款人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根据判决书、债权人债权转让通知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8、许昌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许昌财信担保）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缘由：2024 年 2 月，许昌财信担保因公司未归还委托借款 350 万元及

利息提起诉讼；

-进展情况：经（2023）豫 1002 民初 1770 号调解书达成和解，约定分期偿

还；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欠本金 175 万元、计提利息 31.51 万元；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贷款人与借款人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没有计提预计负债。依据调解书约定年利率 14.25%，公司

按年利率 9.5%计提利息，没有计提 2024 年应补提的罚息。



9、许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农商行）与公司两笔借款合同纠

纷

-案件一（1,450 万元借款）：2024 年 3 月起诉，经（2024）豫 1002 民初

514 号判决，公司需支付本金 1,450 万元、利息 72.04 万元及罚息（年利率

14.775%）；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欠本金 1,450 万元、计提利息 402.44 万

元；

-案件二（1,129 万元借款）：2024 年 10 月起诉，经（2024）豫 1002 民初

9065 号判决，公司需支付本金 1,129 万元及利息、罚金；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欠本金 1,129 万元、计提利息 243.89 万元；

-原被告关系：非关联方，系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关系；

-预计负债计提：没有计提罚息。

事项 8、事项 9没有计提预计负债，一是公司与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往往免除

一部分利息和罚息，二是全国银行间协会1年期贷款利率大幅降低，2021年3.85%、

2022 年 3.7%、2023 年 3.65%、2024 年 3.45%。德威股份长葛轩辕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原借款利率 11.16%，2024 年续签合同借款利率 5.2%。

其他事项均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不存在“应提未提”或“主

观豁免计提”情形；符合准则规定。

（二）结合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货币资金规模及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有息负债及重大债务违约情况、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被拍卖风险等情况

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

报告是否适当，你公司拟采取的提升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措施及截止目前

的效果。

回复：

（二）持续经营能力及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合理性

1、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

公司 2024 年财务数据及资产风险显示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具体如

下：

-财务指标层面：资产负债率 71.58%，流动比率 0.54（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

产 9,739.27 万元），货币资金仅 9,409.72 元（含冻结金额 1,748.23 元）；连

续 4年严重亏损，未分配利润-12,371.50 万元，亏损额占股东权益的 144.57%；



逾期借款及利息合计 15,023.50 万元（含短期借款 4,303.97 万元、长期借款 208

万元、民间借款 5,650 万元等）。

-资产风险层面：公司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不动产权证号：2016201205287）

因中信金融资产案被查封，2024 年 2 月拍卖流拍，虽截至 2025 年 6 月法院未采

取进一步措施，但资产被拍卖风险仍持续。

2、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告的合理性

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性，但截至 2025 年 8 月，公司仍正常生产经营，且已

采取多项措施改善经营状况，具体支撑依据如下：

-经营层面：2024 年镁轮毂业务开始小批量生产，实现收入 258.04 万元；

2025 年预计收入 1,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已预收亘蓝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货款 603.98 万元，在手订单可支撑未来 6个月生产；2025 年 1-6 月主

营业务收入 2,715.90 万元，经营活动未中断。

-债务缓解层面：与轩辕银行大周支行就 208 万元借款续签 2 年期合同，利

率从 11.16%降至 5.2%；与 6家民间债权人就 4,300 万元借款达成 2-3 年期展期

协议，年利率从 11.16%降至 5.2%，2024 年减少利息支出 268.68 万元；许昌农

商行、许昌财信担保等主要债权人未采取新增执行措施，同意公司分期还款。

-资产保障层面：拍卖流拍的厂区土地及建筑物仍由公司实际使用，为生产

经营提供基础；核心生产设备无查封，可满足现有产能需求。

3、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及效果

-业务聚焦：将镁合金轮毂作为核心业务；

-客户拓展：2024 年、2025 年新增亘蓝科技、深圳华阳通达等 3家大客户，

镁轮毂订单金额累计 800 万元；

综上，公司虽存在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但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且改善措

施已初见成效，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具有合理性。

尽管公司已采取上述措施并取得初步进展，但必须提请关注以下重大风险：

1、核心资产处置风险： 公司主要厂区的土地及房产仍处于法院查封状态，

且首次拍卖已流拍。债权人随时可申请启动新一轮拍卖程序，该等核心资产的潜

在处置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根本性威胁。

2、债务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 目前与部分债权人达成的展期协议多为意向



性或有期限的，且未能全面覆盖所有重大债务（如中信资产管理的巨额债务）。

这些协议的执行依赖于公司未来现金流的生成能力，而该能力又受市场需求、竞

争环境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新业务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 镁轮毂业务目前收入规模较小（2024 年

258 万元），且毛利率仍为巨额负数。该业务能否如期达到盈亏平衡点（5000

只/年），并产生足够现金流以支撑公司整体运营和偿债，仍需持续观察。

因此，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但仍依赖于未来与债权人的成

功协商、新业务的顺利拓展以及资产不被强制处置等条件，这些条件能否达成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回复中所列措施及计划，并不保证能够完全化解上述风险。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出具保留意见的具体依据

我们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对德威股份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具体依据如下：

1、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审计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事项：

-财务指标层面：2024 年末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97,392,726.51 元，资产

负债率 71、58%，流动比率 0.54，货币资金仅 9,409.72 元（含冻结金额 1,748.23

元）；公司连续 4年严重亏损，未分配利润-123,714,984.80 元，亏损额占股东

权益的 144.57%；逾期借款及利息合计 150,234,986.42 元。

-资产风险层面：公司厂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不动产权证书号：

2016201205287）因诉讼被法院查封，且于 2024 年 2 月经历拍卖流拍，资产被处

置风险持续存在。

尽管管理层声称"截至 2025 年 8 月正常生产经营"，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如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债务重组协议、战略投资款到位证明、未

来 12 个月稳定现金流预测等）以判断公司未来一年内能否持续经营。

2、诉讼事项罚息、滞纳金计提证据不足

公司 2024 年涉及 9项重大诉讼事项，仅按借款合同利率计提利息，未针对

判决明确的罚息、滞纳金单独计提。我们通过查阅诉讼判决书、函证债权人、询



问管理层等程序，仍无法获取罚息、滞纳金计算的准确依据及计提完整性的支撑

证据，无法判断该类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二）判断所涉事项不具有广泛性的具体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 号——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

留意见》，"广泛性"需满足"影响多个财务报表项目或披露"、"影响财务报表整

体公允性"或"涉及财务报表的核心要素"。我们判断上述事项不具有广泛性：

1、持续经营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披露和资产负债分类方面，不

直接导致多个报表项目的错报，且公司目前仍正常生产经营，未出现终止经营情

形，不影响财务报表整体公允性。

2、诉讼罚息事项仅涉及"应付利息"、"预计负债"等特定报表项目，不影响

收入、成本、资产等其他核心报表要素。经测算，预计罚息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占期末负债总额不足 1.39%，对财务报表整体影响有限。

（三）不存在以保留意见替代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情形

1、与无法表示意见的区别：无法表示意见适用于审计范围受到广泛限制。

本所虽无法获取持续经营能力及诉讼罚息的充分证据，但上述限制仅针对两项特

定事项，未涉及收入真实性、资产完整性等核心审计领域，审计范围未受到广泛

限制。

2、与否定意见的区别：否定意见适用于财务报表存在广泛且重大的错报。

本所未发现公司财务报表存在错报，仅存在审计证据不足的范围受限问题；且公

司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相关风险，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信息导致报

表整体不公允的情形。

（四）审计意见审慎、合规

本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过程严格遵循审计准则要求：

1、审计程序充分：针对持续经营事项，执行了查阅财务指标、检查诉讼文

件、询问管理层经营计划、分析期后经营情况等程序；针对诉讼罚息事项，执行

了查阅判决书、函证债权人、复核利息计算过程等程序。

2、沟通充分到位：审计过程中已就保留意见事项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进

行专项沟通，书面确认管理层对事项的说明及财务报表披露情况。

3、意见决策合规：本所质量控制委员会已对保留意见事项进行专项审议，

复核了审计证据、判断依据及准则适用情况。



问三、关于主要客户与应收账款

2024 年度，你公司来源于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合计 108,366,208.60 元，占

比 59.55%。经查，第三大客户长葛市德弘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弘金属）

与第五大客户长葛市弘旺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旺金属）之间存在共同的

关联董监高张国涛、徐鹏涛，经查，你公司实控人孙中垚曾任德弘金属股东。

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38,927,721.02 元，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

应收账款余额 22,568,016.11 元，占比 57.97%，计提坏账准备 6,155,910.99

元。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与本期销售前五大客户

均不重合。

请你公司：

（一）分别说明与德弘金属、弘旺金属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获

客方式、合作历史、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定价公允性等，分别说明张国涛、

徐鹏涛在德弘金属、弘旺金属两家公司中担任的职务、负责的业务范围；说明

孙中垚入股德弘金属的背景、原因、时间及退出的原因、时间；说明德弘金属

现有的股东、董监高及核心员工等与孙中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关联关系，

孙中垚是否仍能间接控制德弘金属；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与德弘金属、弘旺金

属之间的交易是否属于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

（二）说明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交易内容、账龄结构、信用期、

逾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结合欠款方的客户资质及经营规模等说明是否存在

回款风险；说明前五大客户与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对应

的客户均不重合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 ）说明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构成，并结合客户的经

营情况及资信情况、还款能力、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的充分性，针对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公司是否采取积极的催收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依据，就公司关联方

认定的完整性、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回复：

（一）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93.83 万元，同比下降 21.30%，主要受行业

环境、产品单价及市场需求影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合理，具体分析如下：



1、行业景气度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铝合金材、铝型材、镁合金产品，核心下游为房地产（建筑

铝型材）及工业制造（工业铝型材、镁合金）：

-建筑铝型材：2024 年受房地产市场下行、环保政策及淘汰落后产能影响，

全国建筑铝型材产量 985 万吨，同比下降 19.9%，占铝型材总产量的 46%；公司

建筑类铝合金材收入同比下降 23.5%，与行业趋势一致。

-工业铝型材：虽光伏型材需求增长（产量 395 万吨，同比+23.2%），但公

司工业铝型材以传统机械制造配套为主，受下游机械行业需求疲软影响，收入同

比下降 18.7%，拖累整体营收。

2、产品定价与客户价格变动

公司产品定价以市场价为基础，与客户协商确定。2024 年主要产品单价较

2023 年下降，具体如下：

-铝合金材：含税单价从 2023 年 28,000 元/吨降至 2024 年 25,000 元/吨，

降幅 10.71%，主要因原材料铝锭价格同比下降 6.91%（2023 年均价 19,500 元/

吨→2024 年 18,153 元/吨）；

-铝型材：含税单价从 2023 年 24,716 元/吨降至 2024 年 22,162 元/吨，降

幅 10.33%，受建筑端需求疲软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影响。

3、同行业对比

选取业务结构相似的同行业公司（以铝合金材、铝型材为主营业务）对比，

收入降幅差异较小，具体如下：

同行业公司

名称

2024年收入

增长率
业务结构特点 公司与同行业差异原因

山东松铝精

密工业股份
-4.29%

以光伏工业铝型材为主

（占比 60%）

公司光伏型材占比仅 5%，受房地

产影响更大

鼎镁新材料

科技股份
-4.57%

镁合金出口占比 40%，海

外需求稳定

公司出口业务为 0，国内需求疲软

影响更显著

江苏中科亚

美新材料
-18.70%

建筑铝型材占比 75%，与

公司相似

公司降幅（-21.30%）与之接近，

差异因公司镁合金业务尚未放量

综上，公司营业收入下滑是行业环境、产品单价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业

务结构相似的同行业公司（如江苏中科亚美）降幅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差异，

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各产品销售定价变动情况、成本构成变动、主要原材料价格变

动、下游客户变动情况等分别说明铝合金材、铝型材等产品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及合理性；结合你公司本期销售产品结构及数量，量化说明毛利率由负转正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二）各产品毛利率变动及整体毛利率由负转正的原因

2024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 0.67%，较 2023 年（-6.96%）由负转正，主要因各

产品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大于单位收入下降幅度，具体分析如下：

1、各产品毛利率变动原因

（1）铝合金材：毛利率 5.01%，同比提升 1.85 个百分点

-收入端：单价从 24,422 元/吨降至 23,047 元/吨，降幅 5.63%；

-成本端：单位成本从 23,651 元/吨降至 21,892 元/吨，降幅 7.44%；

-核心驱动：直接材料单位成本下降 11.05%（铝锭价格下跌+集中采购降本），

虽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因产量下降（7803.91 吨→6404.89 吨）分摊增加，但材

料成本占比超 80%，整体成本降幅大于收入降幅。

（2）镁铝合金：毛利率 9.85%，同比提升 6.32 个百分点

-收入端：单价从 24,716 元/吨降至 22,162 元/吨，降幅 10.33%；

-成本端：单位成本从 23,843 元/吨降至 19,979 元/吨，降幅 16.21%；

-核心驱动：直接材料单位成本下降 10.92%（镁锭价格下跌），且生产工艺

优化减少废料率（从 5%降至 3%），成本节约显著。

（3）镁合金锭：毛利率 3.59%，同比提升 47.7 个百分点

-2023 年毛利率-44.11%：因 2022 年高价格库存镁锭（单价 29,401 元/吨）

在 2023 年结转，且包含 2022 年车间厂房及设备折旧（当年未结转，2023 年随

产成品转出）；

-2024 年毛利率转正：2023 年高成本库存已消化，2024 年镁锭采购价下降

8.37%，且无历史折旧结转，成本端改善显著。

（4）镁轮毂：毛利率-360.06%，同比提升 3945.81 个百分点

-2023 年毛利率-4,305.87%：小批量试产（544 只），固定成本（设备折旧、

厂房租金）分摊极高（单位固定成本 4 . 2 万元/只）；



2、整体毛利率由负转正的量化分析

各产品收入占比及对整体毛利率的贡献如下表所示

-2024 年毛利率改善：单位固定成本降至 0 . 9 2 万元/只，但仍因未达规

模效应（盈亏平衡点 5,000 只/年），毛利率仍为负，但较 2023 年大幅改善。

：

产品

类别

2024 年收入

（万元）

收入占

比
毛利率

贡献度（收入占

比×毛利率）

2023 年贡

献度

贡献度变动

（百分点）

铝合

金材
14737.50 81.00% 5.01% 4.06% 2.69% +1.37

镁铝

合金
3162.01 17.40% 9.85% 1.71% 0.60% +1.11

镁合

金锭
5.31 0.03% 3.59% 0.001% -0.006% +0.007

镁轮

毂
258.04 1.42% -360.06% -5.11% -9.42% +4.31

其他 30.97 0.15% 0% 0% 0.003% -0.003

合计 18193.83 100% 0.67% 0.67% -6.96% +7.63

由上表可知，整体毛利率转正主要依赖两大核心产品：

-铝合金材（收入占比 81%）贡献度提升 1.37 个百分点，是最主要驱动因素；

-镁铝合金（收入占比 17.4%）贡献度提升 1.11 个百分点，进一步支撑毛利

率转正；

-镁轮毂虽仍为负贡献，但较 2023 年减少 4.31 个百分点的拖累，改善效果

显著。

综上，各产品毛利率变动均因成本降幅大于收入降幅，且核心产品贡献度提

升，整体毛利率由负转正具有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公司关联方认定的完整性

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核查公司关联方认定的完整性：

1、获取并复核了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明细表》、《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及审批程序》；

2、获取管理层声明书，公司承诺已披露全部已知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